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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銀行法 

1. 為健全銀行業務經營，保障存款人權益，適應產業發展，並使

銀行信用配合國家金融政策，特制定本法。 

2. 本法稱銀行，謂依本法組織登記，經營銀行業務之機構。 

3. 銀行依本法辦理授信，其期限在 1 年以內者，為短期信用；超

過一年而在 7 年以內者，為中期信用；超過 7 年者，為長期信

用。 

4. 本法稱收受存款，謂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，並

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。 

5. 本法稱授信，謂銀行辦理放款、透支、貼現、保證、承兌及其

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業務項目。 

6. 本法稱信託資金，謂銀行以受託人地位，收受信託款項，依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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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契約約定之條件，為信託人指定之受益人之利益而經營之

資金。 

7. 本法稱金融債券，謂銀行依照本法有關規定，為供給中期或長

期信用，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發行之債券。 

8. 本法稱擔保授信，謂對銀行之授信，提供下列之一為擔保者： 

 不動產或動產抵押權。 

 動產或權利質權。 

 借款人營業交易所發生之應收票據。 

 各級政府公庫主管機關、銀行或經政府核准設立之信用保

證機構之保證。 

9. 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，已取得前條所定之足額

擔保時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借款人提供連帶保證人。銀行辦

理授信徵取保證人時，應以一定金額為限。未來求償時，應先

就借款人進行求償，其求償不足部分得就連帶保證人平均求償

之。但為取得執行名義或保全程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10.本法稱商業票據，謂依國內外商品交易或勞務提供而產生之匯

票或本票。以出售商品或提供勞務之相對人為付款人而經其承

兌匯票者，謂商業承兌匯票。相對人委託銀行為付款人而經其

承兌者，謂銀行承兌匯票。出售商品或提供勞務之人，依交易

憑證於交易價款內簽發匯票，委託銀行為付款人而經其承兌

者，亦同。銀行對遠期匯票或本票，以折扣方式預收利息而購

入者，謂貼現。 

11.本法稱信用狀，謂銀行受客戶之委任，通知並授權指定受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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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在其履行約定條件後，得依照一定款式，開發一定金額以

內之匯票或其他憑證，由該行或其指定之代理銀行負責承兌或

付款之文書。 

12.本法之主管機關為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。 

13.銀行分為：(1) 商業銀行；(2) 專業銀行；(3) 信託投資公司。

銀行之種類或其專業，除政府設立者外，應在其名稱中表示

之。非銀行，不得使用銀行名稱或易使人誤認其為銀行之名

稱。 

14.銀行及其分支機構，非經完成設立程序，不得開始營業。 

15.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單獨、共同或合計持有同一銀行已發行有

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五者，自持有之日起十日內，應向

主管機關申報；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後累積增減逾一個百分點

者，亦同。 

16.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擬單獨、共同或合計持有同一銀行已發行

有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百分之十、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五十

者，均應分別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。 

17.第三人為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以信託、委任或其他契約、協

議、授權等方法持有股份者，應併計入同一關係人範圍。 

18.同一人或本人與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合計持有同一銀行已發行有

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者，應由本人通知銀行。 

19.所稱同一人，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。 

20.所稱同一關係人，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之關係人，其範圍

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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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一自然人之關係人： 

 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。 

 前列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合計超過三

分之一之企業。 

 第一列之人擔任董事長、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企業或

財團法人。 

 同一法人之關係人： 

 同一法人與其董事長、總經理，及該董事長、總經理之

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親。 

 同一法人及前目之自然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或資

本額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企業，或擔任董事長、總經

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企業或財團法人。 

 同一法人之關係企業。 

 計算前二項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銀行之股份，不包括

下列各款情形所持有之股份： 

 證券商於承銷有價證券期間所取得，且於主管機關規定

期間內處分之股份。 

 金融機構因承受擔保品所取得，且自取得日起未滿四年

之股份。 

 因繼承或遺贈所取得，且自繼承或受贈日起未滿二年之

股份。 

21.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，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、受託經理信

託資金、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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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以借款、收受投資、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，向多數人或不

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，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

之紅利、利息、股息或其他報酬者，以收受存款論。 

23.銀行辦理放款、開發信用狀或提供保證，其借款人、委任人或

被保證人為股份有限公司之企業，如經董事會決議，向銀行出

具書面承諾，以一定財產提供擔保，及不再以該項財產提供其

他債權人設定質權或抵押權者，得免辦或緩辦不動產或動產抵

押權登記或質物之移轉占有。但銀行認為有必要時，債務人仍

應於銀行指定之期限內補辦之。借款人、委任人或被保證人違

反承諾者，其參與決定此項違反承諾行為之董事及行為人應負

連帶賠償責任。 

24.銀行不得對其持有實收資本總額 3%以上之企業，或本行負責

人、職員、或主要股東，或對與本行負責人或辦理授信之職員

有利害關係者，為無擔保授信。但消費者貸款及對政府貸款不

在此限。 

本法所稱主要股東係指持有銀行已發行股份總數 1%以上者；

主要股東為自然人時，本人之配偶與其未成年子女之持股應計

入本人之持股。 

25.銀行對其持有實收資本總額 5%以上之企業，或本行負責人、

職員、或主要股東，或對與本行負責人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有利

害關係者為擔保授信，應有十足擔保，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

類授信對象，如授信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者，並應經

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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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稱有利害關係者，謂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言： 

 銀行負責人或辦理授信之職員之配偶、三親等以內之血親

或二親等以內之姻親。 

 銀行負責人、辦理授信之職員或第一項有利害關係者獨

資、合夥經營之事業。 

 銀行負責人、辦理授信之職員或第一項有利害關係者單獨

或合計持有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10%之企

業。 

 銀行負責人、辦理授信之職員或第一項有利害關係者為董

事、監察人或經理人之企業。但其董事、監察人或經理人

係因投資關係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而兼任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 銀行負責人、辦理授信之職員或第一項有利害關係者為代

表人、管理人之法人或其他團體。 

26.銀行不得交互對其往來銀行負責人、主要股東、或對該負責人

為負責人之企業為無擔保授信，其為擔保授信應依第 33 條規

定辦理。 

27.主管機關對於銀行就同一人、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之授

信或其他交易得予限制。授信或其他交易之同一人、同一關係

人或同一關係企業範圍如下： 

 同一人為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。 

 同一關係人包括本人、配偶、二親等以內之血親，及以本

人或配偶為負責人之企業。 




